
附件
2025年北京大学生艺术节系列活动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素质教育；遵循纯洁道德、丰富精神、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大美育观，积极探索五育并举、融通互育的学校美育模式，把美育浸润学生、教师、学校作为实施学校美育工作的策略和路径。本次活动将致力于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展示当代大学生昂扬的精神风貌、引领健康的校园文化，让学生成为美育浸润的受益者；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立足首都功能定位，突出北京特点，以首善标准，推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活动主题
艺启青春 逐梦京华

三、活动对象

参加展演活动的学生为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在读本科生、专科生以及全日制研究生，分为甲、乙两个组别，甲组为非艺术类专业学生，乙组为艺术类专业学生（报送作品仅参加开闭幕式展示，不参加现场展演）在华留学生可参照上述分组。

四、活动原则

（一）育人为本。遵循学校美育特点和大学生身心成长规律，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的，把美育融入实践活动全过程，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培养创新能力，增强文化自信，不断提高学生审美素养与健全人格。
（二）面向人人。贴近大学生对美育实践活动的需求，打造充满活力、多方协作、开放高效的学校美育新格局，丰富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展示艺术才华的舞台，扩大参与活动学生的覆盖面，提升整体艺术素养。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美育实践活动平台，增强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实际参与感和获得感。

（三）资源共享。统筹专业院校和社会力量的优势资源，精准对接高校美育的实际需求，打造高质量北京大学生艺术节。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整合艺术资源，促进资源共享，推动教育公平。

（四）特色创新。激发参与师生的创新意识，主动挖掘自身文化和优势，鼓励创新思维和实践。创作富有时代精神，展现中国品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学校自身独特文化传统和特色的优秀艺术作品，展现北京大学生的青春朝气，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五、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一）主办单位：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负责艺术节系列活动的宏观指导和市级展演的统筹协调，决定活动策划、组织、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和关键问题；指导组委会办公室开展活动筹备和组织工作, 发布艺术节通知以及本次活动成绩。

（二）承办单位：北京市少年宫、相关高校

2025年北京大学生艺术节系列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共同组成（简称“组委会办公室”）。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北京市少年宫，负责艺术节系列活动方案整体策划、统筹展演评审及演出组织协调、宣传等事务性工作，相关高校作为具体承办单位协同北京市少年宫共同完成相关工作任务。

六、活动内容

艺术节系列活动将采用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的形式进行，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节目展演、教学公开课、大师工作坊、闭幕式、“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等六个板块，全面展示艺术教育和美育实践的成果成效。其中，节目展演将分为线上展演遴选和现场展演两个部分。
七、活动时间安排

（一）校级活动

市级活动前，各高校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舞蹈、戏剧等艺术活动，扩大高校和学生的覆盖面和普及度，营造浓厚的人人参与的艺术文化氛围。

（二）市级活动

9月底艺术节系列活动开幕式

10月9—13日艺术节系列活动报名

10月中下旬艺术节系列活动线上遴选

11月初艺术节系列活动（戏剧）现场展演

11月中下旬艺术节系列活动（舞蹈）现场展演
10月初—11月底“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
12月初艺术节系列活动闭幕式
艺术节系列活动现场展演期间开展教学公开课、大师工作坊活动。
活动要求

（一）报送节目要求

节目采取线上报名的形式。各学校报送的同一个节目参加者须为同一所学校的在校学生，要严格审查节目内容，提交相关证明(见附件)。报送节目符合本次活动主题，如发生版权、意识形态等问题，由报送学校承担相应责任。各学校参加此次展演的节目，组委会办公室有权用于网络宣传、线上展播等，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说明。

（二）舞蹈市级展演

通过线上遴选后，按照一定比例选出作品进行现场展演。部分优秀节目将参与开幕式、闭幕式、公开课和大师工作坊示范团队和“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现场展演场地由承办单位提供，参与高校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需自行组织观众观摩。

1.节目类别分为中国舞、外国舞和现当代舞三个类别。其中，中国舞包含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外国舞包含芭蕾舞、国际标准舞、外国民间舞等；现当代舞包含现代舞、当代舞、街舞等。
2.演员人数8至36人。节目时间不超过7分钟。

3.舞蹈展演每校报送节目总数不超过4个。

（三）戏剧市级展演

多幕剧、独幕剧、短剧节目进行线上遴选，按照一定比例选出优秀作品进行现场展演；朗诵节目进行现场展演。部分优秀节目将参与开幕式、闭幕式、公开课和大师工作坊示范团队和“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现场展演场地由承办单位提供，参与高校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需自行组织观众观摩。
1.作品类别分为多幕剧、独幕剧、短剧、朗诵。多幕剧、独幕剧、短剧节目可以为话剧、戏曲（限京剧、昆曲）、音乐剧、歌剧、舞剧、偶剧等；朗诵节目文体不限。
2.多幕剧演出时长不超过90分钟，演出人数不限。报名时需提交500字以内创作说明，包括作品主题、剧情简介和创作介绍。
3.独幕剧演出时长不超过30分钟，演出人数不限。报名时需提交200字以内创作说明，包括作品主题、剧情简介和创作介绍。
4.短剧演出时长不超过12分钟，演出人数不超过12人（含伴奏人数）。报名时需提交100字以内创作说明，包括节目主题、剧情简介和创作介绍。
5.朗诵演出时长不超过5分钟，须使用普通话，演出人数不超过8人（含伴奏人数，学生不作道具设置，不得伴舞）。报名时需提交节目稿件。

6.戏剧展演每校报送节目总数不超过3个，同类节目限报1个。

（四）“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

为落实美育浸润行动，充分发挥大学生艺术团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本次艺术节将开展“美育润京城”巡演活动，选出优秀节目走进中小学校进行不少于2场的巡演。

九、报名方式及要求

展演均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登录报名网站，按照节目类别对应上传相关信息，完成报名相关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报名时间：2025年10月9—13日
（二）报名网站：https://art.bj.ibrolive.cn/，登录账号为学校名称全称。如果学校名称中带“（）”符号，请用英文输入法输入该符号。初始登录密码为20252025，首次登录强制修改密码。该账号可用于关注报名审核动态、站内通知公告动态，为确保报名活动顺利进行，请每个学校由一位老师负责报名工作，并妥善保管密码。
（三）舞蹈和戏剧市级展演所报节目均须提交节目视频，需在正规舞台、单机位录制作品，不得剪辑、切换机位，有完整的灯光、音乐、服装、道具，不得以任何形式在视频文件中显示报送单位名称及相关人员信息。节目视频要求声音和画面同步。声音清晰，无失真、噪声杂音等干扰，无音量忽大忽小现象。音频采样率为48kHz，双声道。视频要求分辨率统一为1920*1080，H.264视频编码、视频帧速率统一为25帧/秒，MP4格式。上传视频时长与现场展演要求的时长须保持一致。
（四）所报节目均须具有各高校加盖公章的《节目审查证明》，并上传证明电子版。
（五）舞蹈和戏剧市级展演节目须上传海报、团队形象照、花絮等附件。海报及团队形象照应为图片形式，图片格式为jpg或png且每张图片最大不能超过10MB，海报尺寸宽高比例为竖屏3:4，团队形象照尺寸宽高比例为横屏16:9，图片周围不可留白。花絮为视频形式，限横屏，可由排练图片或排练视频片段剪辑组成，时长在10—15秒之间，MP4格式。

十、奖项设置和评选办法

（一）奖项评选办法
1.艺术表演奖：舞蹈类线上遴选出优秀节目入围现场展演，评选出金、银、铜奖及相关奖项，未参加现场展演的舞蹈节目颁发纪念奖。

戏剧类多幕剧、独幕剧、短剧节目进行线上遴选并评出金、银、铜奖和纪念奖，按照一定比例选出优秀作品进行现场展演并评选相关奖项。朗诵节目现场展演评选金、银、铜奖及纪念奖。

乙组节目不参与现场展演及艺术表演奖评奖。
2.优秀创作奖：从荣获市级展演活动金奖的节目中评选，原创节目的评选范围包括2023年7月1日以来，由本校师生或本校委约创作的，反映时代主旋律、校园生活等主题的节目。以前获得过此奖项的节目，不再重复参评。
3.优秀指导教师奖：从荣获市级展演活动金奖节目的指导教师中评选，每个节目的人数不得超过3名。
4.创作单项奖：从舞蹈现场展演的节目中评选，根据节目呈现评选最佳编导奖。从戏剧现场展演多幕剧、独幕剧中，根据节目呈现分别评选最佳剧目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演员奖、最佳舞台设计奖、最佳人物造型奖。

（二）优秀组织奖评选办法                                                                                                                                                                                                                                                                                                                 

参与现场展演活动的高校有资格参评优秀组织奖。参评高校要坚持正确的艺术活动指导思想，积极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成立大学生艺术节校级组织领导机构，有活动实施方案、宣传方案和安全工作方案。要做好校内宣传，要有专题简报、总结等书面（音像）材料，认真组织各阶段活动，学生参与面广，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效果良好。

对组织工作有序，按时提交以下材料并符合条件的承办单位颁发最佳承办奖证书，并对承办单位个人颁发优秀组织工作者证书，每个承办单位不超过3名。

1.全年活动实施方案；

2.全年活动总结（须含特色与创新、意见与建议，原则上不少于1000字）；

3.组织校级活动及参与市级活动照片各5—10张（校级活动须含不同展演项目舞台、观众席等不同场景；市级活动须含现场节目展演、组织观众等不同场景）；

4.鼓励各单位组织观众到场观看市级现场展演。统计参与本次大学生艺术节参演人数、观摩人数并上报。

5.个人优秀组织工作者需提交申报表（系统下载模板），其中含个人事迹800—1000字。

附
节目审查证明

我校报送的参加2025年北京大学生艺术系列活动的市级展演节目见下表:

	序号
	节目名称
	类别
	是否原创

	
	
	
	

	
	
	
	

	
	
	
	

	
	
	
	

	
	
	
	


上述节目均已通过意识形态审核，所涉及的版权、名誉权和著作权等有关事宜由本校负责。
特此证明。

学校艺术教育主管部门（盖章）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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